甘河工业园区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9·21”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9·21”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

 2024年9月9日

甘河工业园区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9·21”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年9月21日下午18时55分许，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鑫硅业）冶炼车间外部南侧区域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85万元。
2023年9月22日西宁市安委会办公室下发《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通知》（第31期）对该起事故挂牌督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甘河工业园区管委会受湟中区人民政府委托成立了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9·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事故调查组由园区党委委员、副主任任组长，成员由园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湟中区应急管理局、纪委办公室、工会工作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事务管理局、甘河公安分局等部门有关人员组成。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提出了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根据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青海省安委办《青海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实施细则》（青安办〔2023〕19号）有关规定，甘河工业园区安委办组织对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9·21”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进行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4年9月8日，园区安委办成立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9·21”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落实情况评估组，并于当日召开评估工作会议。为进一步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隐患，健全完善事故预防长效机制，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评估组逐项对照《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9·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深入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车间、部门，采取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方式，对涉事企业及有关人员行政处罚落实情况及事故防范措施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对企业吸取事故教训、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相关工作制度情况；有关部门吸取事故教训、开展警示教育情况进行评估。
二、总体评估意见

在事故调查报告经湟中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后，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9·21”高处坠落事故的责任追究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等情况逐步实施，事故评估认为。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基本能够按照要求报送有关工作落实及情况，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情况已得到落实，未发现存在擅自变更、降低标准等问题。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已完成，对事故责任单位提出的促进安全生产工作的措施和建议进行了相应研究并落实措施，基本能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力度，认真开展安全大检查，及时排查、整改事故隐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责任认定，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疏于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培训教育存在漏洞，风险辨识不全，管控措施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建议对该公司实施行政处罚，向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党委、管委会做出深刻检查。
甘某某，本起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吴某某，本次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张  某，对本次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靳某某，对本次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向甘河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备案。
颜某某，对事故发生负有次要责任。建议由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向甘河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备案。
李某某，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其行为涉嫌刑事违法，鉴于李发启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责任。
落实情况：2024年3月28日，甘河工业园区环安分局根据《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方案》规定，将《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9·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中需要实施行政处罚的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书面移交至西宁市湟中区应急管理局进行处理，2024年8月19日，湟中区应急管理局对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处以34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主要负责人甘某某处以5.039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副总经理吴某某处以6.67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安环部长张某处以3.21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2023年10月6日，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内部对总经理甘某某给与5000元人民币考核，对副总经理吴某某给与3000元人民币考核，对安全管理部部长张某给于1000元人民考核，对检修段长靳某某给与2000元人民币考核，对检修班颜某某给于1000元人民币考核。

以上事故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和行政处罚，均已按要求落实到位，相关文件资料已全部归档。
四、事故有关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从《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及考核制度》的复核检查入手，认真组织安环、人资、办公室、后勤以及炉台、工段负责人进行专题检查和集体讨论，从公司岗位设置的实际情况出发，先后补充建立了负责行政后勤管理的副厂长、财务部主管、人力资源部主管等11个岗位安全生产职责，同时，对以前编制完成的总经理安全生产职责、主管副总安全生产职责、安全环保部部长安全生产职责以及机修、电工、炉台兼职安全员、备料、除尘等岗位安全生产职责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同时，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为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考核，制定印发了《安全生产奖惩规定》。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把事故整改的放在了全面提升基层员工的整体安全生产素质和管理人员履职尽责两个方面。先后组织编制完成了冶炼班长、仪表工以及冶炼工岗位职责、安全生产奖惩制度、岗位应急预案、冶炼作业风险点管控措施及现场处置方案等。另外从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及预防、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安全生产法、消防法、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及其解读及双重预防机制等几方面对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从2023年9月21日截止到评估前的2024年8月20日，公司层面共组织各类培训40余场次，参加培训的员工总数达到500余人次。同时，各炉台、工段和部门以及生产班组均以不同形式如班前安全确认会、班后安全总结会等形式分别扎实开展各类教育培训活动。公司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也积极下沉到基层班组，分头开展安全生产下沉联动，以“六个一”（管理人员对联动班组的安全生产每周进行一次巡查，每周参加一次岗前安全确认活动，每周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座谈，每周进行一次安全生产记录检查并签字，每月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每月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培训教育），着重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教育。安全管理部利用LED大屏、各微信工作群等宣传培训工具和手段，组织播放安全生产相关警示教育专题片，加深干部职工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理解和影响，灌输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二）福鑫硅业主要负责人甘某某一是要履行好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安全职责。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福鑫硅业公司总经理组织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根据相关规定及安全标准化要求组织企业各部门负责人对公司相关各项管理制度、操作规程针对性的进行了修订，使其更具有操作性、时效性。二是组织企业部门负责人对安全培训计划进行了完善，特别是对危险作业办理、审批及作业过程中的监护工作做了详细的培训安排，相关部门严格按照培训计划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了针对性的培训，经现场抽查询问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全部扎实掌握相关知识。三是注重安全投入列支，特别是在隐患整改、劳保用品发放及人员培训等方面财务部按时按量拨付了安全投入经费，新进员工上岗前都配发了工作服、防护眼镜、防护手套及劳保鞋等必需的防护用品。四是加大隐患排查整治的频次和力度，每月一次亲自带队，重点对特种设备的使用、硅铁浇铸作业、气瓶的使用、外包单位和外包施工现场进行了全面和详细的检查，对查出的隐患进行了闭环整改，也对安管部做好现场隐患整改跟踪做了相关要求，确保了各项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三）福鑫硅业要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是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福鑫硅业公司开展了以下培训工作：一是强化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主要包括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生产技能培训、事故应急处理与救援、案例分析与实践操作及应急管理等内容，通过现场抽查提问已完全掌握相关知识。二是加强基层员工安全培训，主要包括岗位操作规程、岗位危险点分析及岗位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通过抽查岗位员工对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等内容已基本掌握，熟知岗位危险点以及应采取的防范措施。三是邀请行业专家在现场进行手指口述式专项培训教育，对作业风险较高的有限空间作业、同类事故警示教育等进行现场教育培训，全面讲解各类作业的安全风险及其防范措施，重点讲解各类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方案，让全体作业人员深刻和现场亲临一样参与培训教育，加深其理解和感受能力。

五、存在问题及整改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吸取事故教训不够深入，防范化解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事故隐患能力还不足，安全管理能力还不高，危险作业审批及安全管理水平有待加强，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等方面依然存在进步空间。
（二）整改建议：一是建议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进一步对公司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部门管理人员、特殊作业人员分类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培训，特别是突出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部门管理人员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及正确履职以及特殊作业人员危险作业审批及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人员责任落实及管理；二是建议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进一步围绕《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9·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建议，抓好工作落实，能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六、评估组结论意见
    从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9·21”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来看，评估组认为：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在事故发生后，能按照《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9·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抓好工作落实，能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履行安全监管职责，能够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整改落实，并能够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和修订相应的管理制度以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吸取事故教训不够深入，防范化解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事故隐患能力还不足，安全管理能力还不高，危险作业审批及安全管理水平有待加强，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等方面依然存在进步空间。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相关执法部门严肃处理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仍然未起到较好的警示和教育的作用，对此次评估提出的措施建议，青海福鑫硅业有限公司要认真采取措施，立即组织整改。

